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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5_8F_B8_

E6_B3_95_E6_94_B9_E9_c122_483744.htm 非常感谢德衡所和《

中国律师》杂志社提供机会，使我能够与使在座的各位专家

学者、各位律师同仁一起探讨这一宪法的问题。我看了这个

题目《公民宪法权力司法保护》，觉得这应该是与法院关系

最密切的事情，这篇文章应该由我们法院先做，但我们德衡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先做了。这是不是体现了我们司法的被动

性呢？事先也没什么准备，今天即兴讲两个问题和大家交流

，不当之处请指正。 第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司法改革来加强

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 司法改革是宪法性非常强的命题，

司法改革的实质是合理确立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配置

。宪法是规范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

利之间法律规范的总和。司法改革的核心是要在整个国家权

力结构中确保法院的独立地位，司法改革的价值趋向应该是

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从司法改革的内

容来看，司法改革是宪法问题。中国法院改革之路已经走的

比较长了，从90年代初期先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法院通过

审判方式改革，引进了西方国家比较好的审判模式，强调当

事人举证，增强了审判的透明度，极大地提高了审判效率。

现在又在进行法官管理制度的改革，我认为，这些改革只是

小打小闹，是司法改革的一点皮毛，法院再这么走的话，司

法改革就走到了死胡同。司法改革靠法院自身无法解决。下

一步的司法改革必须靠我们国家的宪政体制改革来推动，我

们一定要把司法改革放到我们国家宪政体制整体框架上通盘



考虑。今天听了各位专家的演讲，大家似乎对法院不是非常

满意，我认为，我们法院的工作确实有很多问题，尤其对公

民宪法权利的保护做得不够，我们也看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受

到侵害了，需要司法保护。但目前相关的制度没有确立，法

院感到力不从心。司法很被动吗，法院不敢超载法律界限，

如果我们要超载这个界限，要承担好多不利后果。 第二个问

题，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保护公民宪法权利。 我原来搞过一

段时间行政审判，一直感到很苦恼。一方面，法官苦于案源

少，法官需找案子办；另一方面，找到案件后审理难，受地

方的干预太多。行政案件少，公民不愿告，反映了公民对自

己宪法性权利的认识程度不够，反映了对司法权威的认知程

度不够。另外，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受到地方干预，这实际上

体现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这些问题说明行政诉讼存在

的缺陷实际上是宪法性的缺陷。司法权与行政权不够顺畅，

致使法院的地位不独立。法院地位能否独立，靠法院本身搞

什么审判方式改革，靠法官管理制度改革那是不行的。法院

自身难以解决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是司法的首要任务，在现有的司法制度框架内，在我们国家

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之前，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广大行

政诉讼受案范围，来加强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从现在情

况来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基本局限于对公民人身权、财产

权的保护，公民除享有这些权利外，还享有及其他好多宪法

性权利：受教育权、平等权、宗教信仰权等等，有好多宪法

性的权利还无法通过行政诉讼途径得到救济。令我感到欣慰

的是当今社会一些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通过行政诉讼途

径启动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行政诉讼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



空间很大。谢谢大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